附件
武汉市文旅行业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表

	一、本部门抽查工作计划安排

	序号
	抽查事项（类别）
	抽查对象
	抽查比例
	责任部门
	实施时间
	实施层级及说明

	1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检查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一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2
	旅行社行业监管
	旅行社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一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3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检查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二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4
	旅行社行业监管
	旅行社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二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5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检查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三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6
	旅行社行业监管
	旅行社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三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7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检查
	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四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8
	旅行社行业监管
	旅行社
	3%
	市区文旅部门
	第四季度
	市级、区级

	二、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安排

	序号
	抽查事项（类别）
	抽查对象
	抽查比例
	责任部门
	实施时间
	实施层级及说明

	1
	旅行社行业监管
	旅行社
	2%
	市区文旅部门
	全年
	市级、区级

	
	
	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企业及平台
	2%
	
	
	

	
	
	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
	2%
	
	
	

	2
	游艺厅（室）、舞厅、音乐厅经营卫生情况抽查
	各类游艺厅（室）、舞厅、音乐厅
	2%
	市区文旅部门
	全年
	市级、区级

	3
	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检查
	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
	2%
	市区文旅部门
	全年
	市级、区级

	4
	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的检查
	营业性演出从业单位
	2%
	市区文旅部门
	全年
	市级、区级

	5
	艺术品经营单位的检查
	艺术品经营单位
	2%
	市区文旅部门
	全年
	市级、区级


备注：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将根据武汉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2026年度部门联合抽查工作安排进行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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